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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2010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

项目指南的通知
有农业的区县人民政府，市农口各局院，有关单位：

    为解决影响我市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技术问题，有效组织实施农业科技项目，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根据《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管理试行办法》(津农委〔2005〕54号津财农联〔2005〕38 号），我们在认真调研和吸收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2010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指南》，经市农委、市财政局领导同意，现予以发布。请按指南要求，认真做好2010年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
附件：2010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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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农业 科技 项目 指南 通知            (共印80份) 
  抄送：与市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议的“三院三校”。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09年10月8日印发  
附件：

2010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指南

依据《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制定2010年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指南。

一、资助范围

（一）设施农业专项

紧密配合我市设施农业快速发展的需要，重点在“4412”工程确定的区县设施农业园区引进、转化、推广先进适用科技成果、技术，包括：设施农业新品种、标准化育苗、连作障碍治理、土壤地力培肥、生产机械化、温室结构等，在设施化蔬菜、果树、花卉、畜牧、水产等方面，建立不同类型高效配套技术示范基地和科技示范户。

（二）农业科技园区科技专项

主要支持与我市签订科技合作协议的高校及科研院所以及技术依托单位，将先进适用成果在滨海农业科技园区转化、示范、推广和产业化，提高园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培育高端产业。

（三）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示范专项
围绕解决我市农村生活污水、垃圾，以及规模化种养殖业中的环境污染问题，重点支持集成生活污水处理利用技术、生活垃圾及养殖粪污处理技术、降低种植业污染的相关技术，构建不同处理模式，建立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示范基地，为解决农村中不同的环境污染问题提供技术示范。支持建立农业各类病虫害防治技术、湿地保护技术和生物质能源开发技术示范基地。
（四）农业龙头企业技术提升专项
主要支持科技型、加工型、市场型农业龙头企业，以及规模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蔬菜、食用菌、畜（水）产品、粮食、水果等领域，转化推广贮藏保鲜、加工、监测检验等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培育名牌产品，增加市场竞争力，辐射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五）农业科技富民专项
支持实施能够明显提高农民收入的农业科技项目，包括引进推广各类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以及各类农业高效生产模式。

二、项目类别

2010年项目计划包括四部分：一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二是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三是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四是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引进项目。各项专项计划分三档资助，即重大项目资助100万元，重点项目50万元，一般项目20-30万元。对整体提升行业技术进步的重大专项另行安排。

（一）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重点支持我市科研教育单位、涉农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科技新成果的转化及产业化。
（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项目。

重点支持由市各农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全市跨区县规模化的重大或重点项目，以及区县申报的我市区域特色突出的项目。优先支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工作先进单位。

（三）农业科技合作项目。

重点支持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海洋大学、日本国东京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的科技成果在我市转化和示范。优先支持在我市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基地、农业科技园区实施的农业科技合作项目。

（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引进项目。

重点支持种业基地建设相关的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以及为我市优势产业发展、种养业品种更新换代所急需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的引进示范。

三、申报要求

（一）天津市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项目办”）面向我市农业系统及涉农单位受理项目申报。

（二）项目申报材料须用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填报并导出，填报内容包括项目简表和实施方案两部分。项目申报材料还须提供以下附件：成果鉴定（审定）证书、新兽（农）药（饲料）证书、专利批准文件、小试鉴定报告、知识产权归属文件、与科技合作单位签订的协议等材料；农业企业还需提供相关的资质证明材料。申报项目时须提交“项目申请书”一式十份，包括原件一份、复印件九份（一个申请书装一个文件袋，并注明申报类别、项目名称、主申报单位）；同时报送从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导出的项目申报材料压缩包电子版。

（三）不受理项目实质内容与市其它农业计划或科技计划相同并已立项实施的项目；不受理正在承担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主持人申报的项目。

（四）项目的申报组织工作统一由有农业的区县科委、农口各局院科技主管部门负责；非农口单位申报项目，按行政区划归口向主管部门申报。由各区县、局院科技管理部门向项目办推荐、申报，不受理项目承担单位或个人直接申报的项目。
（五）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申报受理时间： 2009年11月12日——13日受理各局院、大学申报，2009年11月16日——17日受理各区县申报，逾期不予受理。

（六）本项目指南、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可从天津农业科技信息网（www.tjagri.ac.cn）、天农网（www.tjaci.gov.cn）下载。

天津市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办公室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301号
天津市科润黄瓜研究所后楼207室
邮编：300192
电话：23005926、23005928（传真）
E-mail: nyxmgl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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